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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靜觀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接受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或

補助辦理社福業務，惟該會遭檢舉有強迫所

屬勞工回捐薪資及浮報人事費用情事，涉違

反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有關「據訴，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靜觀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下稱靜觀基金會）接受臺南市政府社會

局委託或補助辦理社福業務，惟該會遭檢舉有強迫所屬

勞工回捐薪資及浮報人事費用情事，涉違反勞動基準法

相關規定等情」一案，經調閱勞動部、衛生福利部（下

稱衛福部）、審計部、臺南市政府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之

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07年1月29日詢問衛福部

及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下稱臺南市社會局）業務主管人

員、同年2月9日詢問勞動部及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下稱

臺南市勞工局）業務主管人員，並經補充資料後，業已

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次： 

一、臺南市政府102年至104年委託靜觀基金會辦理居家

照顧服務業務，雖經該基金會原僱用之居家照顧服務

員於106年7月間提起勞資爭議調處，要求返還其等服

務期間之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回捐款項，惟該府勞工

局竟昧於已有事實，未善盡查察之能事，逕以該基金

會102年7月7日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紀錄附帶決議載

有：「基金會核發之加班費各自採自願回捐，無強制

性。」之內容，並有勞工親簽之捐款明細可資為證，

而認定勞資爭議事證不明確而不予論處；亦未基於保

障勞工權益而深入調查，僅以該基金會未備置居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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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服務員之出勤紀錄，逕以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

5項規定處以罰鍰結案，核有嚴重違失。 

(一)依行為時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1項第3

款、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

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

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

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工資應全額直

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

者，不在此限。」是勞工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自屬

法定工資範圍，且上開工資請求之權利，勞雇雙方

不得約定於事前拋棄。有關雇主要求勞工或縱經勞

工同意，於勞工領取工資前，一次向後每月拋棄一

定比例金額之工資作為捐款，已涉違反前開規定。

至勞工於每月領取薪資後是否捐款予所屬社福機

構，仍應依其個別意願，不得強迫為之，合先敘明。 

(二)緣靜觀基金會以101年5月29日靜觀字第10105003號

函臺南市社會局申請設立許可，經該局於同年6月4

日南市社助字第1010450006號函准予立案。依該基

金會捐助章程第3條及第5條第1項規定之目的事

業，包含接受政府機關指導委辦各項社會福利服務

事項等13項業務。嗣102年至104年該基金會得標，

接受臺南市政府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照

護網服務及居家服務業務，承接臺南市政府照顧服

務管理中心
1
（下稱照顧服務管理中心）之居家照顧

服務業務。 

(三)靜觀基金會為辦理前揭臺南市政府居家照顧服務委

辦業務，原僱用包含居家照顧服務員（下稱居服員）

等勞工在內共計70餘人。嗣再投標臺南市政府105

                   
1臺南市政府照顧服務管理中心為臺南市社會局所屬二級機關，專責該市長期照顧服務及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業務。http://ltc.tainan.gov.tw/mode02.asp?m=201111180907274&t=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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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居家服務業務委託案
2
，因未檢附免稅證明投標

文件不全，致喪失投標資格，故於104年12月31日

契約期滿，即以業務緊縮為由，分別於104年12月

31日解僱55人、105年1月1日解僱1人、105年1月10

日解僱5人，共計解僱61人。 

(四)嗣靜觀基金會原僱用勞工（含居服員及居家服務督

導員）25人於106年7月28日、同年8月17日至臺南

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分別於同年 8月 28

日、9月11日、9月25日召開3次調解會，並於第3次

調解達成和解，靜觀基金會同意給付勞工資遣費新

臺幣（下同）103萬9,270元，同意退還加班費（延

長工時工資額加給部分）回捐約20萬元在案。經查

前揭勞資調解申請書中，申請人陳○秀稱，其延長

工時工資額加給係被迫回捐，靜觀基金會違反勞基

法保障薪資應全額給付之規定，要求返還等語。再

依106年8月28日臺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略

以，資方主張：「前執行長僱用初就經勞方同意，

居服員加班超過182小時部分，每小時回捐50元，

超過200小時部分，每小時回捐100元給基金會，非

强行為之。」等語，足徵靜觀基金會所屬居服員於

受僱時，即有應資方要求回捐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

情事，爰本項爭議在於該回捐行為，是否確屬基於

居服員自願始為之，自為臺南市政府應予釐清之重

要爭點。 

(五)詢據臺南市政府稱：「有關事業單位要求居服員超時

工作、苛扣員工加班費及要求員工回捐延長工時工

資額加給等情事，勞工局前於105年5月16日府勞條

字第1060384504號裁處書，即以事業單位未置備居

                   
2
105 年臺南市政府將身心障礙居家生活照護網服務及居家服務業務合併為「居家照顧服務」

一項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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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服務督導員之出勤紀錄，有違勞基法第30條第5

項規定處以罰鍰在案。……事業單位是否要求員工

回捐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一事，依事業單位102年7

月7日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紀錄附帶決議所示，有

關基金會核發之加班費各自採自願回捐，無強制

性，並有勞工親簽之捐款明細可資為證，因事證不

明確不予論處，惟勞資雙方業於106年9月25日針對

該等事項進行第3次調解，該單位同意退還加班回

捐及資遣費之部分，調解成立。」 

(六)經查，有關臺南市政府據以不為裁罰依據之靜觀基

金會102年7月7日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紀錄討論事

項決議摘要略以： 

1、案由（二）勞基法第3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雇

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

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

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  

2、決議：「照案通過，基金會核發之加班費各自採

自願回捐，無強制性。」 

(七)惟依勞基法第83條規定，事業單位舉辦勞資會議，

係為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提高工作效

率。然本項提案之案由，本在於要求勞工同意在正

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惟卻作成延長工時工資額加

給回捐之附帶決議，明顯與前揭規定要旨、提案案

由及常理不合，臺南市政府未予調查，即逕作為免

責依據，已有怠失。再依106年1月31日本院詢問臺

南市社會局時，要求提供本案勞工親簽之捐款明細

資料，據復：「該局業於106年12月22日南市社助字

第1061357699A號函詢該會，惟靜觀基金會106年12

月29日靜觀行字第10612039號函暨其附件中，未檢

附勞工親簽之捐款明細資料。」顯見臺南市政府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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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勞工親簽之捐款明細可資為證一節，亦難採信。 

(八)再查，縱前揭勞資會議決議屬實，然依臺南市政府

前先行查復本院函詢18位靜觀基金會原僱勞工之

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回捐情形資料，其等於102年

至105年度聘用期間，薪資回捐金額共達659,810

元。然於前揭102年7月7日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討

論事項決議作成前，相關居服員即有延長工時工資

額加給回捐情形，如居服員黃○珍於102年3、4月

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為150元及1,650元，分別於加

班之翌月即 4月及 5月回捐相同金額予靜觀基金

會；張○滿102年1月至3月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分

別為2,750元、2150元、2,700元，旋即於加班後之

3月至5月捐贈相同金額予該基金會等情（詳如下表

1），足見前揭靜觀基金會勞資會議決議，係為圖日

後卸責之舉。 

表1 102年度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與薪資回捐情形 

姓名  項目 
月份 

合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陳○杏 
加班費  - - - - - 525 275 - - 1,400 1,100 3,000 6,300 

 回捐  - - - - - 525 275 - - 1,400 1,100 3,000 6,300 

黃○美 
加班費  450 - 500 575 1450 

 
- - - 525 525 

 
4,025 

 回捐  - - 450 500 575 1,450 - - - - - - 2,975 

黃○珍 
加班費  2,900 - 150 1,650 2,250 1,350 2,400 2,800 - 1,000 2,400 1,000 17,900 

 回捐  - - - 150 1,650 - 2,250 3,750 - 2,800 1,000 2,400 14,000 

高○寒 
加班費  - - 350 1,650 1,400 1,150 3,400 1,250 1450 2,600 825 - 14,075 

 回捐  - - - 350 1,650 1,400 1,150 3,400 1,250 1,450 2,600 825 14,075 

葉○玲 
加班費  - - - - - - 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8,000 

 回捐  - - - - - - - - - - - 1,680 1,680 

張○滿 
加班費  2,750 2,150 2,700 2,350 2,900 1,550 2,850 2,450 2,100 2,350 1,850 800 26,800 

 回捐  - - 2,750 2,150 2,700 2,350 2,900 1,550 2,850 2,450 2,100 2,305 24,105 

陳○秀 
加班費  - - - - - - - - - 4,700 2,900 4,250 11,850 

 回捐  - - - - - - - - - - - 7,600 7,600 

郭○君 加班費  5,050 4,250 3,400 - - - - - - 700 5,500 8,350 2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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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項目 
月份 

合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回捐  - - 5,050 7,650 - - - - - - - - 12,700 

方李○

紅 

加班費  1,200  
 

600 1,650 525 1,100 900 125 350 - 225 6,675 

 回捐  - - 1,200 - 600 1,650 - 1,625 - 1,025 350 - 6,450 

資料來源：本調查報告彙整。 

 

(九)末查，靜觀基金會亦有未發予居服員應得之薪資，

即直接自居服員應領薪資中扣除延長工時工資額

加給之情事，如居服員盧○珍104年12月包含延長

工時工資額加給（2,900元）之應領薪資為41,915

元，惟該基金會扣除其勞工保險費及健康保險費合

計金額1,525元與前揭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後，105

年1月8日實際匯入盧員帳戶37,490元
3
；另，張林○

珍同月包含延長工時工資額（1,400元）之應領薪

資為36,600元，惟該基金會扣除其勞工保險費及健

康保險費合計金額1,261元與前揭延長工時工資額

加給後， 105年 1月 8日實際匯入張林員帳戶僅

33,939元。嗣該基金會再公告盧○珍及張林○珍於

105年1月8日回捐前揭延長工時工資額金額，是靜

觀基金會稱所屬居服員自願回捐延長工時工資額

加給一節，自難採信，該基金會確已違反勞基法第

22條第2項規定，惟臺南市勞工局卻未詳查，以為

裁罰判斷依據。 

(十)綜上，臺南市政府102年至104年委託靜觀基金會辦

理居家照顧服務業務，雖經該基金會原僱用之居家

照顧服務員於106年7月間提起勞資爭議調處，要求

返還其等服務期間之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回捐款

項，惟該府勞工局竟昧於已有事實，未善盡查察之

                   
3依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105 年 1 月 7 日製表之整批匯款交易明細表所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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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事，逕以該基金會102年7月7日第1屆第1次勞資

會議紀錄附帶決議載有：「基金會核發之加班費各

自採自願回捐，無強制性。」之內容，並有勞工親

簽之捐款明細可資為證，而認定勞資爭議事證不明

確而不予論處；亦未基於保障勞工權益而深入調

查，僅以該基金會未備置居家照顧服務員之出勤紀

錄，逕以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規定處以罰

鍰結案，核有嚴重違失。 

二、臺南市政府身為勞務採購案之委辦機關，對於受託單

位靜觀基金會違反勞基法情事，顯未善盡政府應有職

責，確實督促其落實保障勞工最低勞動條件之規定，

放任該基金會違法事項眾多，如未依法定標準給予居

服員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要求居服員延長工作時間

超過法定上限、未依規定給予加倍工資（或給予補

休）、要求居服員例假日仍出勤及解除勞僱契約時未

依規定給予預告工資等違法情事。且已有眾多扼傷勞

工權益之客觀事證，臺南市政府仍未能本於保障本案

受僱勞工基本權益之責任，放任靜觀基金會違法剝削

居服員權益，怠於查察執法，核有重大違失。  

(一)靜觀基金會接受臺南市政府委託辦理社福業務，經

檢舉有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案經臺南市社會局

106年11月2日南市社助字第1061118879號函（下稱

臺南市社會局106年11月2日函）及臺南市勞工局

106年11月10日南市勞條字第1061142314號函（下

稱臺南市勞工局106年11月10日函）查復本院略以： 

1、依臺南市社會局106年11月2日函稱，靜觀基金會

前於臺南市勞工局受檢時表示：「於104年12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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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4
召集員工開會，告知員工本基金會喪失臺南市

政府105年居家服務之標案，員工可以調至本基

金會經營之龍崎教養院服務，員工當場未表示意

見，本基金會即認為其無意願，故於104年12月

31日與臺南市政府採購契約期滿，即將勞工之

勞、健保退保，與員工終止僱傭關係。」 

2、嗣臺南市勞工局以靜觀基金會未依違反大量解

僱勞工保護法第2條
5
規定於符合大量解僱勞工之

要件起 60日前將解僱計畫書函報臺南市勞工

局，先行以臺南市政府105年04月11日府勞資字

第1050320461號裁處書，違反大量解僱勞工保護

法第4條第1項處以罰鍰10萬元。靜觀基金會不

服，循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經勞動部105年

勞動法訴字第1050011161號訴願決定書及臺南

地方法院106年8月1日105年簡字第88號行政判

決駁回，後因該基金會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爰

臺南市勞工局106年10月6日函請該基金會陳訴

意見後，以臺南市政府106年10月24日府勞條字

第1060980704號裁處書，以靜觀基金會之居服員

每7日中未有l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及未依規定給

付資遣費等為由，違反行為時勞基法第36條規

                   
4惟據 107 年 2 月 13 日臺南市勞工局與靜觀基金會談話紀錄內載，該基金會於 104 年 12 月 8

日接獲臺南市政府社會局電話通知未能續案時，即於 104 年 12 月 20 日召開居家服務員及

居家督導員會議，會中宣佈原承辦業務將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與臺南市社會局終止契約（臺

南市政府 105 年 4 月 11 日府勞資字第 1050320461 號裁處書亦載：基金會係於 104 年 12 月

20 日召開居服員及居家督導員會議，宣布前揭事項）。  
5本法所稱大量解僱勞工，指事業單位有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或因併購、

改組而解僱勞工，且有下列情形之一：1、同一事業單位之同一廠場僱用勞工人數未滿 30

人者，於 60 日內解僱勞工逾 10 人。2、同一事業單位之同一廠場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

上未滿 200 人者，於 60 日內解僱勞工逾所僱用勞工人數三分之一或單日逾 20 人。3、同一

事業單位之同一廠場僱用勞工人數在 200 人以上未滿 500 人者，於 60 日內解僱勞工逾所僱

用勞工人數四分之一或單日逾 50 人。4、同一事業單位之同一廠場僱用勞工人數在五百人

以上者，於 60 日內解僱勞工逾所僱用勞工人數五分之一或單日逾 80 人。5、同一事業單位

於 60 日內解僱勞工逾 200 人或單日逾 100 人。前項各款僱用及解僱勞工人數之計算，不包

含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所定之定期契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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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行為時同法第79條第l項第l款規定，處罰

鍰2萬元，另該會亦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

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7條規定處罰鍰2萬元，合

計應裁處罰鍰4萬元整。 

3、另有關靜觀基金會要求居服員超時工作、苛扣員

工加班費等情事，臺南市政府稱，因靜觀基金會

未置備居服員之出勤紀錄，相關勞工之工作時間

因欠缺明確、客觀之書面紀錄，故尚難遽認其顯

有使勞工超時工作或苛扣加班費之事實。且該府

前以105年5月16日府勞條字第1050289246號裁

處書，以該基金會未置備勞工出勤紀錄，有違行

為時勞基法第 30條第 5項規定處以罰鍰在案等

情。 

(二)惟經本院查核結果，靜觀基金會確有多項違反勞基

法規定情事，茲以取得之居服員郭○君服勤相關資

料，說明該基金會違法情節如下： 

1、依107年2月13日臺南市政府與靜觀基金會談話

紀錄內容，因該基金會係將居服員薪資清冊之總

時數回報給臺南市社會局藉以作為後續請領補

助之依據，爰該基金會已同意前揭薪資清冊總時

數無誤，先予敘明。 

2、未依法定標準給予居服員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 

（1）依行為時勞基法第30條第1項規定，勞工每日

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2週工作總時

數不得超過84小時。前開正常工時計算循環應

依曆每2週計算，非以月計算，勞基法並無每月

正常工作時數上限之規定。且雇主使勞工於帄

日延長工作時間者，應依行為時勞基法第24條

規定，前2小時以內按帄日每小時工資額再加給

3分之1以上；第3小時以後再加給3分之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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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靜觀基金會與居服員約定之延長工時工資

額加給，係依排班表「個案數(案主)」乘以「服

務時數」，每月是否超過182小時而定，倘總服

務時數倘達182小時以上即視為加班。加班前20

小時，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每小時以50元計

算，第21小時後，每小時以100元計算。 

（3）惟依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

作業要點，居服員之薪資核給標準如下： 

〈1〉102年度：時薪不得低於150元。 

〈2〉103年度：原核給時薪不得低於150元，惟於

103年7月1日起增加為170元。 

〈3〉104年度：時薪不得低於170元。 

（4）查居服員郭○君104年1月薪資清冊總服務時

數272小數（含居服時數242小時及喘息服務時

數30小時），靜觀基金會以郭○君總服務時數

272小時扣除182小時後之90小時視為加班，給

付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共8,000元（20小時*50

元+70小時*100元=8,000元）。再依郭○君104

年1月排班表所載出勤日，每日正常工時均以8

小時計算，全月共出勤27天
6
計之，該月正常工

時合計216小時（8小時*27天），則延長工時共

計56小時（272小時-216小時），惟並未見靜觀

基金會以104年規定之時薪標準170元，每小時

加給延長工時工資額3分之1（56.66元）以上或

3分之2（113.32元）以上，核不符行為時勞基

法第24條規定。 

3、延長工時超過法定每月上限 

（1）依行為時勞基法第3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6
104 年 1 月 1 日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之休假日，並以靜觀基金會曾予補休為基礎，予以計入

正常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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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

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

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

延長之。（第2項）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

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1日不得超過12小時。延

長之工作時間，1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 

（2）經查前揭居服員郭○君104年1月居家服務排

班表，當月週1至週5每日排班10小時、週6排班

11小時，經扣除法定正常工時8小時，週1至週5

每日加班2小時，週6加班3小時，因當月有4個

週1、週2及週3，5個週4、週5及週6，造成當月

加班時數高達59小時（2*4*3+2*5*2+3*5*1）詳

如下表2。縱依該基金會已同意之薪資清冊總時

數所載郭○君之工作時數，參據當月排班表計

算總工時，延長工時亦高達56小時（272小時

-216小時），均超過行為時每月法定延長工時

上限
7
，核已違反行為時勞基法第32條第2項延

長工作時間上限規定。 

 

表2 郭○君104年1月份居家服務排班表工時及加班工時計算表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總計 

日期 
5.12.

19.26 

6.13.

20.27 

7.14.21

.28 

1.8.15.

22.29 

2.9.16.

23.30 

3.10.17

.24.31 

4.11.

18.25 

 

排版表 

工時 
10 10 10 10 10 11   

法定 

正常工時 
8 8 8 8 8 8 -  

加班工時 2 2 2 2 2 3 -  

每週合計

加班工時 
8 8 8 10 10 15 - 59 

                   
7行為時勞基法第 32 條第 2 項後段：「延長之工作時間，1 個月不得超過 46 小時。」另依該排

班表，郭君全月工時為 27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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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4、居服員休假日出勤，未依規定給予加倍工資，亦

未給予補休 

（1）查104年1月1日為行為時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下稱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3條第1項規定之紀

念日，依行為時勞基法第37條及第39條規定，

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

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

倍發給。亦即勞資雙方原約定之工作日如適逢

國定假日，應予放假且工資照給；雇主如徵得

勞工同意於是日出勤，工資應加倍發給，亦即

除原本約定照給之工資之外，再加發1倍工資。 

（2）另，就勞工於休假日工作工資如何發給疑義，

依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年8月31日台87勞動

二字第037426號函略以：勞基法第39條規定勞

工於休假日工作，工資應加倍發給，至於勞工

應否於休假日工作及該假日頇工作多久，均由

雇主決定，應屬於事業單位內部管理事宜。勞

工於休假工作後，勞雇雙方如協商同意擇日補

休，為法所不禁。但補休時數如何換算，仍應

由勞雇雙方協商決定。是倘勞工於休假日工作

後選擇補休，資方即無需加發1倍工資。 

（3）查居服員郭○君104年1月份之薪資清冊，當月

其居家服務時數242小時，均以每小時170元計

薪41,140元（另有喘息服務30小時，亦均以每

小時160元
8
計薪4,800元），靜觀基金會並未加

                   
8衛福部僅訂定每日之喘息服務費用（102 年至 103 年 6 月為 1,000 元 /日，103 年 7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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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計算時薪給付工資，亦未給予其補休，已違

反勞基法第39條及前揭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

年8月31日函釋規定。 

5、違反勞工應於例假日休息規定，要求所屬居服員

於約定之例假日出勤 

（1）依行為時勞基法第36條：「勞工每7日中至少應

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本案靜觀基金會係

與所屬居服員約定以每星期日為例假，爰當日

即不得要求居服員出勤。 

（2）經依居服員郭○君104年03月份居家服務排班

表、居家喘息照顧紀錄單、服務費印領清冊等

資料，發現該員為服務業主「蔡○正先生」，導

致該員自3月9日至3月30日有連續出勤工作22

日，而有於星期日(靜觀基金會與勞工約定之例

假日)出勤之事實，巳違反前揭勞工每7日中至

少應有1日之休息，以作為例假之規定
9
。 

6、未依規定給予資遣費及預告工資 

（1）依行為時勞基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16條、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

條規定：「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

勞工終止勞動契約：……2、虧損或業務緊縮

時。」、「（第1項）雇主依第11條……規定終止

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1、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

告之。2、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

日前預告之。3、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

前預告之。（第2項）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

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

                                                        
調升為 1,200，惟並未針對喘息服務服務員訂定最低時薪金額。  

9本項違法事項，業經臺南政府 106 年 10 月 24 日府勞條字第 1060980704 號裁處書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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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每星期不得超過2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

之工資照給。（第3項）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

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

資。」、「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

清工資給付勞工。」、「（第1項）勞工適用本條

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

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

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帄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

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帄均工資為限，不

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第2項）依前

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

日內發給。」 

（2）查靜觀基金會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計僱用

居服員等勞工共計70餘人，嗣因未標得臺南市

政府社會局105年度居家照顧服務委託案，遂以

業務緊縮為由，且員工未表示願調至該基金會

經營之龍崎教養院服務，該基金會即認為其等

無意願，故於104年12月31日與臺南市政府採購

契約期滿，即分別於104年12月31日解僱55人、

105年1月1日解僱1人，105年1月10日解僱5人共

計61人。惟並未依前揭規定之法定時限內，給

付勞工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10
。 

(三)臺南市勞工局漠視勞基法保障勞工最低權益之規

定，未本於主管機關職責，善盡調查之能事  

1、經核，前揭靜觀基金會未依法定標準給予居服員

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居服員之延長工時超過法

定每月上限、居服員休假日出勤，既未依規定給

                   
10臺南市政府 106 年 10 月 24 日府勞條字第 1060980704 號裁處書以靜觀基金會未依規定給付

資遣費，裁處罰鍰 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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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加倍工資，亦未給予補休、違反居服員應於例

假日休息規定，要求所屬居服員於約定之例假日

出勤與未依規定給予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等項違

法行為，除該基金會要求居服員於約定之例假日

出勤及未依規定給予資遣費，由臺南市政府106

年10月24日府勞條字第1060980704號裁處書，以

靜觀基金會之居服員每7日中未有l日之休息作

為例假，及未依規定給付資遣費等為由，違反行

為時勞基法第36條規定，依行為時同法第79條第

l項第l款規定，處罰鍰2萬元，另該基金會亦違

反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

47條規定處罰鍰2萬元，合計裁處罰鍰4萬元外，

臺南市勞工局對於其他違法事項，則均以靜觀基

金會未依規定置備出勤紀錄為由，依違反行為時

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於105年5月16日府勞

條字第 1050289246號裁處書從輕裁處罰鍰 2萬

元，而予結案，核與該基金會重大違法行為所應

受行政責難程度，顯不相當。 

2、詢據臺南市勞工局復稱：「靜觀基金會提供之排

班表……服務個案所相對應的排班時數，並非出

勤紀錄所應詳實記載之分鐘時間，故不能真正反

應勞工實際之延長工作時間，亦難精準、正確計

算勞工之延長工時工資。基此，依照行政程序法

第5條(明確性原則)及第9條(注意義務原則)規

定，本府於105年05月16日，以靜觀基金會於受

檢時(105年02月18日)，未置備居家督導員、居

家服務員104年出勤紀錄並保存1年，依行為時勞

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以事業單位未置備出勤

紀錄並逐日詳實記載至分鐘作為處分，於法尚無

不合。」惟依勞動部於本院詢問提供之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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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依行為時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及其施

行細則第21條規定，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

勤卡，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並應覈實記至分

鐘為止。此項簿卡並應保留1年。雇主如未依法

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勤卡，惟如有其他資料（例

如：工作日誌等）可得知雇主有使勞工超時工作

或未依法給付延時工資之情，地方主管機關亦可

依法裁處。」另，勞動部業務主管人員於本院107

年2月9日詢問中表示：「沒有置備出勤紀錄可以

處罰，如勞工有主張未收到加班費，勞工局也可

以去檢查。」及「一般查核如發現無出勤紀錄，

如有工作日誌與排班表均可做為檢查之依據，且

應實際去瞭解勞工之實際工作時數，並可向雇主

進行確實瞭解後，如發現確有違失，可據以裁

罰。」 

3、經查，本案居服員排班表已明確記載服務個案之

起迄時間分鐘數，縱與其薪資清冊時數不相符，

臺南市勞工局自應本於職責詢問勞資雙方，以求

釐清事實。甚且，靜觀基金會勞工25人於106年7

月28日提起勞資爭議調解時，案關申請書中，申

請人陳○秀業除要求返還加班費外，並要求該基

金會依法給付預告工資及資遣費。是臺南市勞工

局已知悉靜觀基金會所涉「未依法給預告工資」

等違反勞基法情事，該局更應本於地方勞動業務

主管機關之職責，主動調查詢問勞資雙方，藉以

釐清案情，並課處雇主應有之行政罰責，然全未

見該局有相應作為。遲至本院詢問會議後，始於

107年2月13日再派員至靜觀基金會進行勞動檢

查，嗣於同年2月26日以府勞條字第1070125909

號陳述意見通知書，要求該基金會就前揭事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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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陳述，延宕情節重大。 

(四)綜上，臺南市政府身為勞務採購案之委辦機關，對

於受託單位靜觀基金會違反勞基法情事，顯未善盡

政府應有職責，確實督促其落實保障勞工最低勞動

條件之規定，放任該基金會違法事項眾多，如未依

法定標準給予居服員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要求居

服員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定上限、未依規定給予加

倍工資（或給予補休）、要求居服員例假日仍出勤

及解除勞僱契約時未依規定給予預告工資等違法

情事。且已有眾多扼傷勞工權益之客觀事證，臺南

市政府仍未能本於保障本案受僱勞工基本權益之

責任，放任靜觀基金會違法剝削居服員權益，怠於

查察執法，核有重大違失。 

三、靜觀基金會雖與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勞工達成和解，

惟其效力並未及於所有經解除勞動契約之勞工，且依

勞動部函文要旨，臺南市政府仍負有積極查處督促資

方履行法定強制規定之義務，惟尚未見該府督促該基

金會，支付未參加調解勞工之法定應得之資遣費及預

告工資，核有違失。 

(一)靜觀基金會原僱用包含居服員等勞工在內共計70餘

人，自102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標得臺南市政

府之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照護網服務及居家服務

等2委託案。該基金會所僱居服員主要業務係至個

案家中提供居家照顧服務；另依照顧服務管理中心

辦理長期照顧10年計畫喘息服務補助作業規定，由

靜觀基會指派至經該照顧服務管理中心核定補助

個案處，提供喘息服務
11
。嗣靜觀基金會投標臺南

                   
11臺南市政府辦理本項業務 101 年至 104 年之預算金額分別為 7,792,942 元、10,505,559 元及

12,068,8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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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105年度居家服務委託案
12
，因未檢附所得稅

納稅證明文件，經臺南市政府以投標文件不全，認

定喪失投標資格。該基金會旋以業務緊縮及勞工無

意願調至該基金會經營之龍崎教養院服務為由，於

104年12月31日至105年1月10日解僱所屬勞工共計

61人。 

(二)臺南市政府前已認定靜觀基金會未標得該府105年

度居家服務委託案，對其所屬勞工之僱用即應妥善

規劃，若未能續聘員工即應依法予以資遣，不得要

求各居服員及居家服務督導員若未至新承接單位

服務者，頇自動離職，以規避資遣費、預告工資之

給付義務。嗣臺南市政府先以靜觀基金會大量解僱

勞工未於 60日前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為

由，違反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4條第1項規定，於

105年4月11日先行依同法第17條裁處該基金會10

萬元罰鍰。惟靜觀基金會不服，循序提起訴願及行

政訴訟，經106年8月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行政訴

訟簡易判決105年度簡字第88號行政判決駁回，後

因該基金會未再提上訴而確定後，臺南市政府再以

106年10月24日府勞條字第1060980704號裁處書，

以靜觀基金會未依規定給付資遣費為由，違反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7條規定

處以罰鍰2萬元。然對於靜觀基金會未依法給付預

告部分，並未有相關行政查處作為。 

(三)經查靜觀基金會遭解聘勞工25人於106年7月28日、

同年8月17日至臺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

分別於106年8月28日、9月11日及25日召開3次調解

會，並於第3次調解達成和解，靜觀基金會同意給

                   
12

105 年臺南市政府將身心障礙居家生活照護網服務委託案及居家服務委託案，合併為居家服

務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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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勞工資遣費1,039,270元，同意退還延長工時工

資額加給回捐約20萬元。靜觀基金會嗣於106年9月

30日將相關和解款項1,260,770元，撥入申請調解

之25名勞方帳戶。 

(四)惟依行為時勞基法第16條規定：「（第1項）雇主依第

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

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2、繼續工作1年以上3

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第3項）雇主

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

告期間之工資。」經查參加前揭3次調解之共計有

25人，除葉○玲與與姜○謹2名居家服務督導員，

資方是否應依法支付預告工資尚有疑義外，另23人

居服員年資均為2年以上，未滿3年，依法其預告天

數均為20天，以雇主告知將終止契約之105年12月

20日為基準日，靜觀基金會應付預告工資天數均為

9天
13
，惟前揭第3次調解達成之和解給付內容並未

含勞方原請求之預告工資部分，尚難稱公允。 

(五)再依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8年6月5日勞資3字第

0980125920號函之意旨，已要求地方勞工行政主管

機關於受理勞資爭議案件及陳情案件時，可指導當

事人利用調解機制處理私權爭議，以達息訟止爭之

目的，惟確實執行法律以保障勞工權益為勞工行政

主管機關之首要責任，爰如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於處

理爭議之過程中發現案情內容已涉及違反法律強

制規定部分，仍應本職權積極查處，不應以案件已

進行勞資爭議處理為由，即予結案。爰本案靜觀基

                   
13本案靜觀基金會係於 104 年 12 月 20 日告知照服員將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終止勞雇契約，

因依照服員年資計算之法定預告天數均為 20 天。故由 104 年 12 月 20 日之次日（21 日）起

算，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契約終止日，僅 11 日，故依行為時勞基法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應

給付照服員之預告工資天數為 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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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分別於104年12月31日至105年1月10日共計解

僱61人，扣除已申請調解之25人，尚有未參加調解

勞工計36人，其等法定應得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

靜觀基金會仍有給付義務。是臺南市政府依前揭原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文意旨（及勞基法第80條之1

規定），仍負有督促該基金依法給付之責任。 

(六)綜上，靜觀基金會雖與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之勞工達

成和解，惟其效力並未及於所有經解除勞動契約之

勞工，且依勞動部函文要旨，臺南市政府仍負有積

極查處督促資方履行法定強制規定之義務，惟尚未

見該府督促該基金會，支付未參加調解勞工之法定

應得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核有違失。 

四、臺南市政府委託靜觀基金會辦理居家照顧服務業

務，有關102年至104年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照護網服

務委辦契約內容，該府明知所訂相關勞工權益保障條

款，不適用於本案居服員，卻未謀修正調整補充相關

內容以符實需，而逕付訂約；另，102年至104年居家

服務業務契約內容，雖已定明資方應遵孚勞基法相關

規定，惟該府卻未善盡職責確實查核，致該基金會多

年來，未依法定標準計算工時給予延長工時工資額加

給，除使所屬居服員超時工作，還要求居服員回捐延

長工時工資額加給予該基金會等違法情事。且臺南市

政府雖定有實施查核計畫，惟相關作業徒具形式，致

未發現該基金會前揭違法行為，核有重大違失。 

(一)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規定：「本公

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公帄與良好之工作條

件，尤頇確保：（一）所有工作者之報酬使其最低

限度均能：（1）獲得公允之工資……（四）休息、

閒暇、工作時間之合理限制與照給薪資之定期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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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假日亦頇給酬。」靜觀基金會標得臺南市政

府 102 年至 104 年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照護網服務

及居家服務等 2 勞務委託案，其業務本質係承接照

顧服務管理中心之長期照顧服務業務。臺南市政府

為求提供民眾完善之服務，自應善加督導得標者之

履約情形，另對處於第一線提供服務之居服員勞動

權益，亦有要求靜觀基金會依法辦理之職責，相關

勞務採購契約內容之擬定及執行自應力求嚴謹，以

為履約管理與廠商違約時之處置依據，合先敘明。 

(二)查 102 年至 104 年臺南市政府與靜觀基金會簽訂之

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照護網服務契約內容，雖於履

約管理條文中，訂有勞工權益保障內容略以：廠商

對於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遣工，其加班(延長工

作時間)等工資給付之勞動條件，應依勞基法及其

施行細則等規定辦理等。惟本院詢據臺南市社會局

稱，前揭委託契約係依政府採購法之勞務採購契約

範本訂定，雖契約內列有勞工權益保障等條文，但

因本案為居家服務業務之委託，非屬勞動派遣，故

不適用等語。然以政府機關辦理勞務採購案件，有

其一定前置簽辦程序，該局已知前揭條文不適用本

案得標廠商執行業務之居服員，自應妥謀修正以求

完備，然臺南市社會局並未加修正調整補充，即予

公告招標，並完成簽約，已有明顯疏漏之處。 

(三)次查臺南市政府與靜觀基金會簽訂之 102 年至 104

年居家服務契約，第 2 條履約標的中，訂有廠商與

居服員簽署契約時，需明訂時薪不得低於 150 元（

或 170 元），且為居服員投保勞、健保、提撥勞工

退休準備金，並依勞基法等規定，以保障勞工權益

等內容。且臺南市政府為督導廠商履約情形，參考

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告版本，訂有臺南市居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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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務監測及督導查核計畫進行督導查核，相關內

容略以：  

監測督導查核項目及範圍： 

1、監測機制 

（1）照顧服務員出勤狀況。 

（2）服務是否依契約執行。 

（3）其他與業務相關執行情形。 

2、照顧服務員納保稽核 

查核勞工保險、健康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準

備金等資料。 

(四)次依 102 年至 104 年「臺南市居家服務業務監測及

督導查核計畫照顧服務員納保稽核表」項目如下（

詳附件）： 

1、是否為照顧服務員投保勞工保險。 

2、是否為照顧服務員投保全民健康保險。 

3、是否為照顧服務員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4、投保人數與當月照顧服務員人數是否相符。 

5、照顧服務員異動時投保名單是否更新。 

(五)惟查 102 年至 104 年照顧服務管理中心人員就前揭

納保稽核表項目整體查核結論，102 年及 103 年皆

為「是」，104 年在「是否為照顧服務員投保全民健

康保險」之結論為「否」，其原因為居服員黃○菁

為福保；另對個別居服員之投保勞工保險、投保全

民健康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情形，僅查對有

無投保或提撥，然對投保或提撥金額有無異常，並

未進行初步查核，對於靜觀基金會是否依勞基法執

行勞動契約，亦未查核。 

(六)有關靜觀基金會違反勞基法案情已如前述。另經本

院檢視與該基金會進行勞資爭議調解程序 25 名勞

工之薪資清冊資料，發現前揭勞工之薪資金額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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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與其等之全民健康保險費用金額、勞工保險

金額及勞工退休金提撥金額，並未呈現正相關變化

，爰將相關資料送請衛福部及勞動部查核，結果如

下： 

1、全民健康保險費部分 

（1）發現前揭25位人員，靜觀基金會扣收無誤僅3

人，有9人有應補收健康保險費（合計2,286

元），另有13人靜觀基金會應退還員工自付保費

（合計6,399元）。 

（2）嗣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107年2月23日健

保南字第1075031455A號函靜觀基金會，要求該

基金會退還溢收13名員工健保費自付額 14。 

2、勞工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部分 

（1）陳○杏等13名有高薪低報之情形。 

（2）黃○美等 8名兼有高薪低報及低薪高報之情

形。 

（3）張○滿等3名有低薪高報之情形。另黃○惠103

年11月至104年1月及104年4月至104年12月有

領薪紀錄，惟靜觀基金會於103年3月31日申報

其退保及停繳勞工退休金後，未再申報其加保

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3、有關前揭勞工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提撥之違法

行為，勞動部裁罰如下： 

（1）勞工保險部分 

〈1〉因104年1月2日以前已逾行政罰法裁處之3

年時效，爰勞動部認定靜觀基金會違法事實

如下：陳○杏等19名薪資按「勞工保險投保

薪資分級表」規定，應申報月投保薪資43,900

                   
14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7 條第 l 項第 1 款第 2 目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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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等，惟靜觀基金會為其等申報為36,300元

等，與規定不合。又黃○惠103年11月至104

年1月及104年4月至104年12月有領薪紀錄，

惟該基金會未依法，於其在職期間申報參加

勞工保險。 

〈2〉嗣 勞 動 部 以 107年 2月 21日 勞 局 費 字 第

10761805870號裁處書，以靜觀基金會未覈實

申報陳○杏等19名投保薪資，且未於所屬員

工黃○惠在職期間，為其申報參加勞工保

險，依勞工保險條例相關規定處罰鍰計

103,148元。 

（2）勞工退休金提繳部分 

因靜觀基金會所屬員工黃○芳等5名於103

年11月至104年1月及104年5月至7月工資已有

變動，惟該基金會未於104年2月及8月底前為其

等覈實申報調整月提繳工資。嗣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以107年2月22日保退三字第10760030371

號裁處書，處以罰鍰5,000元整。另，該局再以

同日保退三字第10760030370號函通知靜觀基

金會未覈實申報調整提繳工資，逕予調整及更

正，短計之勞工退休金，將於107年2月份補收

等情。 

(七)綜上，臺南市政府委託靜觀基金會辦理居家照顧服

務業務，有關 102 年至 104 年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

照護網服務委辦契約內容，該府明知所訂之相關勞

工權益保障條款，不適用於本案居服員，卻未謀修

正調整補充相關內容以符實需，而逕付訂約；另，

102 年至 104 年居家服務業務契約內容，雖已定明

資方應遵孚勞基法相關規定，惟該府卻未善盡職責

確實查核，致該基金會多以年來，未依法定標準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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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工時給予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除使所屬居服員

超時工作，還要求居服員回捐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

予該基金會等違法情事。且臺南市政府雖訂有實施

查核計畫，惟相關作業徒具形式，致未發現該基金

會前揭違法行為，核有重大違失。 

五、臺南市政府未依公益勸募條例等相關規定，積極查察

妥適處理靜觀基金會要求所屬居服員回捐延長工時

工資額加給之違法行為，且於該基金會函報年度決算

資料予該府時，應發現、能發現而未發現前揭違法行

為，致令該基金會此項違法行為持續達 3 年之久，嚴

重損及該基金會所屬居服員權益，核有違失。 

(一)臺南市政府未依公益勸募條例等相關規定，積極查

察妥適處理靜觀基金會要求所屬居服員回捐延長

工時工資額加給之違法行為 

1、依公益勸募條例第6條第3項及第28條規定：「勸

募團體基於公益目的，向會員或所屬人員募集財

物、接受其主動捐贈或接受外界主動捐贈者，依

第1項規定辦理，公立學校並應於年度終了後2個

月、其他勸募團體於年度終了後5個月內，將辦

理情形及收支決算函報許可其設立、立案或監督

之機關備查。」及「違反第6條規定者，由其上

級機關、許可其設立、立案或監督之機關予以警

告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3,000

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

罰。」、民法第32條:「受設立許可之法人，其業

務屬於主管機關監督，主管機關得檢查其財產狀

況及其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律之規定」是

勸募團體基於公益目的，可向所屬人員募集財

物、接受其主動捐贈，惟其負有於年度終了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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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及收支決算函報許可其設

立、立案或監督之機關，備供主管機關視需要辦

理財務查核，以審視是否有違反法律情事，合先

敘明。 

2、查有關靜觀基金要求所屬居服員回捐延長工時

工資額加給，經離職居服員向王定孙立法委員陳

情一事，業經媒體
15
於106年8月中旬披露，相關

報導載有該基金會表示居服員應徵工作時，曾徵

得其等同意回捐等情，因案關居服員係辦理臺南

市政府之勞務委託案，該府除應查察靜觀基金會

所承接之勞務採購案之履約行為外，並應就媒體

所載之回捐行為是否違反公益勸募條例，加以查

核妥處始符該府應有職責，惟未見該府社會局有

相關作為。 

3、臺南市社會局106年11月2日函查復本院稱：「事

業單位是否要求員工回捐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

一事，依事業單位102年7月7日第1屆第1次勞資

會議紀錄附帶決議所示，有關基金會核發之加班

費各自採自願回捐，無強制性，並有勞工親簽之

捐款明細可資為證，因事證不明確不予論處」等

語，顯見迄案發後已2月餘，該局仍予漠視靜觀

基金會要求所屬居服員回捐延長工時工資額加

給情事。 

4、嗣本院審視臺南市社會局106年11月2日函復資

料，發現報載18名陳情靜觀基金會離職勞工，102

年至105年1月間之捐贈金額（659,810元）與基

金會公告金額（620,560元）存有差異金額39,250

元，詳如下表3。爰本院就前揭公告金額差異原

                   
15自由時報 106 年 8 月 17 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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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居服員回捐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是否確係

自願回捐等節，詢問臺南市社會局，依該局107

年1月31日書面資料略以：「本局業於106年12月

22日南市社助字第1061357699A號函詢該會……

該會認本案屬勞資爭議，且雙方經調解已取得共

識並做成和解書，該會依和解條件於106年9月30

日將資遣費及回捐款撥入勞方帳戶在案，故未再

說明收據與徵信公告不一致之原因。至有無違反

相關規定，按財團法人所開立之收據存根係由法

人自行辦理保存事宜，如發覺捐贈與公告事項有

不一致者，應由法人予以更正」及「本局業於106

年12月22日南市社助字第1061357699A號函詢該

會，惟靜觀基金會 106年 12月 29日靜觀行字第

10612039號函暨其附件中，未檢附勞工親簽之捐

款明細資料。」該局亦未依前揭公益勸募條例及

民法規定，查察靜觀基金會之違法行為，並課以

應負之行政裁罰責難。嗣於本院詢問會議後，臺

南市社會局始以 107年 2月 9日南市社助字第

1070199542號函靜觀基金會，敘明倘靜觀基金會

再未依限提出說明時，將聘請專業人士協助或會

同有關機關共同前往該基金會查核等情，延宕之

情明確。 

 

表3  102至105年1月18位居服員薪資回捐、捐贈徵信公告及其差額 

單位：元 

項目 
年度 

合計 
102 103 104-105.1 

薪資回捐 62,155 298,830 298,825 659,810 

捐贈徵信公告 89,885 224,825 305,850 620,560 

差額 -27,730 74,005 -7,025 3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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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本案彙整。 

 

(二)臺南市政府應發現能發現，而未發現靜觀基金會要

求所屬居服員回捐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之違法行

為，肇致該基金會此項違法行為持續達 3 年 

1、依臺南市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第

15條第2項規定：「本市財團法人應於會計年度終

了後3個月內，將前1年度工作報告、決算及財產

清冊提經董事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備查。但依

本自治條例規定應由會計師查核簽證者，應於會

計年度終了後5個月內辦理。」 

2、經查靜觀基金會依前揭規定，將該基金會102年

至104年相關資料，函報臺南市社會局，與該局

處理情形略以： 

（1）102年部分   

依臺南市社會局103年4月3日南市社助字

第1030310525號函，查復靜觀基金會103年3月

31日靜觀行字第10303015號函略以：「102年度

收支決算書」之收入金額有誤。惟未對前揭「基

金會102年收支決算書-其他收入科目之說明欄

內明列加班費回捐239,725元」一節，要求靜觀

基金會說明。 

（2）103年部分 

依臺南市社會局104年4月7日南市社助字

第1040321133號函，查復靜觀基金會104年3月

30日靜觀行字第10403014號函，僅同意備查該

基金會103年收支決算書。惟未對該基金會居家

服務組103年度收支決算-其他收入科目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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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中亦列有加班費回捐內容一節（未列明金

額），要求靜觀基金會說明。 

（3）104年部分 

依臺南市社會局105年4月13日南市社助字

第1050314722號函，查復靜觀基金會105年3月

28日靜觀行字第10503014號函，僅函悉該基金

會104年收支決算書等資料。惟亦未對該基金會

居家服務組104年度收支決算-其他收入科目之

說明欄中亦列有加班費回捐內容一節（未列明

金額），要求靜觀基金會說明。 

3、有關前揭靜觀基金會102年收支決算書-其他收

入科目之說明欄內明列加班費回捐239,725元；

另該基金會居家服務組103及104年度收支決算-

其他收入科目之說明欄中亦均列有加班費回捐

等異常事證，臺南市社會局未加查察一節，詢據

該局稱：「財團法人本於組織狀況所編製之預決

算資料，除顯然牴觸臺南市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

監督自治條例外，本局實無審核、裁駁之權限。」 

4、惟就財團法人依法報請備查資料，主管機關是否

仍有查察責任，詢據衛福部主管人員稱：「我們

對於備查還是會去檢視資料」另按靜觀基金會係

辦理臺南市社會局居家服務委託案之財團法

人，該局就該基金會函報資料本應採較高密度之

審查，以確保其履約作為之合法性。且依臺南市

社會局103年4月3日南市社助字第1030310525號

函，查復靜觀基金會103年3月31日靜觀行字第

10303015號函，業指出該基金會：「102年度收支

決算書」之收入金額有誤，該局稱無審核、裁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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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限，顯為卸責之辭。 

(三)綜上，臺南市政府未依公益勸募條例等相關規定，

積極查察妥適處理靜觀基金會要求所屬居服員回

捐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之違法行為，且於該基金會

函報年度決算資料予該府時，應發現、能發現而未

發現前揭違法行為，致令該基金會此項違法行為持

續達 3 年之久，嚴重損及該基金會所屬居服員權益

，核有違失。 

六、居家服務為長期照顧服務的重要一環，係為協助生活

自理能力缺損之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能在家中獲得適

當之照顧，以紓解家庭照顧壓力，而居服員乃是居家

服務輸送最重要的第一線工作人力，攸關我國長期照

顧服務推動順利與否至鉅，惟從本案未見地方勞動及

社政主管機關建立相關聯合查察機制，以保障居服員

應受保障的勞動權益；此在我國全力推動長期照顧10

年計畫2.0之際，衛福部及勞動部允應督促地方政府改

善查核機制，嚴加查察居服員是否有超時工作、未足

額領取延長工時工資加給及被剝削薪資等違法之情

事。 

(一)為因應失能人口增加所衍生之長期照顧需求，行政

院於 96 年核定「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下稱長

照 1.0)，據以推動長期照顧服務（下稱長照服務）。

嗣隨人口老化快速及照顧服務需求多元化，行政院

又於 105 年 12 月核定「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下稱長照 2.0)，並自 106 年 1 月起實施，提供從支

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

，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型社區。惟無論長照 1.0

抑或長照 2.0，居家照顧服務為長照服務的骨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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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而居服員是第一線的到孛服務員，倘人力不足

或流動頻頻，勢將影響長照服務之輸送，進而弱化

失能者之服務品質。惟居服員面臨案源不穩及奔波

於個案家庭間之辛勞，加以報酬低、職涯發展有限

，造成人力招募不易及快速流失，目前居服員已是

第一線長照服務最為缺乏之人力16，凸顯政府更應

重視及改善是類人員之勞動相關條件與權益。 

(二)緣 105 年 4 月 28 日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

員會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9 次全體委員會議，陳曼

麗委員質詢提及：約 5 分之 1 的社工人員薪資遭雇

主回扣近 3 千元，185 人中只有 1 人為自願回捐，

請勞動部會同衛福部瞭解。嗣衛福部於 105 年 6 月

3 日以衛部救字第 1050115360 函檢附勞動部召開「

研商社工人員勞動權益保障相關事宜會議紀錄」，

請該部各司署、各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轉知所屬

及所轄社福團體應依勞動法令及政府委外計畫約

定事項辦理，不得有強迫勞工回捐薪資及將雇主法

定人事支出費用轉嫁勞工等違規情事。 

(三)惟據勞動部 106 年 10 月 26 日勞動條 2 字第

1060132114 號函查復本院如下： 

1、勞動部職業孜全衛生署規劃辦理，103至105年社

會福利機構中之養護機構勞動條件專案檢查，就

180家業者檢查結果，主要違反條文前3名為勞基

法第24條（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計

30件、勞基法第32條第2項(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

令規定)計17件、勞基法第39條(假日工資未給付

或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工資)計13件，違法

                   
16長期照顧 10 年計畫 2.0 第 99 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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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逾3成。 

2、另，105年5月17日至106年10月12日期間，地方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受理相關社會福利機構申訴

案計246件，檢查結果發現違反勞基法計68件，

其中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工資未全額直接

給付勞工)計5件，共裁罰10萬元，如下表4。 

表4 105年5月17日至106年10月12日違反工資全額直接給付規定表 

序號 事業單位名稱 違反法規 裁罰金額 

1 
中華民國唐氏症關懷者協

會南區歡喜工作坊 
勞基法第22條2項 2萬元 

2 李瑞淇※ 勞基法第22條2項 2萬元 

3 妙恩居家護理所 勞基法第22條2項 2萬元 

4 
社團法人臺南市臺南都志

願服務協會 
勞基法第22條2項 2萬元 

5 
社團法人臺中市照顧服務

管理協進會 
勞基法第22條2項 2萬元 

註：李瑞淇--當地勞工主管機關表示為未立案老人福利機構，非法營業，故以

自然人為裁罰對象。 

資料來源：勞動部。 

 

(四)由勞動部前揭函復內容可知，社會福利機構違反勞

基法情節，與本案靜觀基金會所涉違法情事類似，

且違法比例居高不下，益徵雖衛福部一再要求社福

團體應遵孚勞動法令，不得有強迫勞工回捐薪資等

違法行為，惟實際上仍一再發生上開情事，凸顯勞

動主管機關對社福團體遵循勞動法令情形，誠有再

予加强查核之必要。 

(五)再據本案查核資料顯示，靜觀基金會要求其所屬居

服員回捐其延長工時工資額加給等違反勞基法之

行為長達 3 年，究其根本原因，在於地方社政主管

機關及勞動主管機關對於居服員勞動條件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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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進行聯合查察。復以勞動法令規定之繁瑣，縱

社政主管機關於委外契約中已明定受委託單位應

遵循勞動法令執行委託業務，然單以社政主管機關

之查核能力及權責範圍，亦難確保受委託單位確依

契約內容履約，並遵孚勞動法令。爰地方勞動主管

機關與社政主管機關對於受委託執行福利服務業

務之單位有無遵循相關勞動法令一節，實有建立並

落實聯合查核機制之必要，以強化並保障居服員勞

動權益。 

(六)綜上，居家服務為長期照顧服務的重要一環，係為

協助生活自理能力缺損之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能在

家中獲得適當之照顧，以紓解家庭照顧壓力，而居

服員乃是居家服務輸送最重要的第一線工作人

力，攸關我國長期照顧服務推動順利與否至鉅，惟

從本案未見地方勞動及社政主管機關建立相關聯

合查察機制，以保障居服員應受保障的勞動權益；

此在我國全力推動長期照顧10年計畫2.0之際，衛福

部及勞動部允應督促地方政府改善查核機制，嚴加

查察居服員是否有超時工作、未足額領取延長工時

工資加給及被剝削薪資等違法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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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五，提案糾正臺南市政府。 

二、調查意見六，函請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確實檢討改進。 

三、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四、調查意見，移請本院人權保障委員會參處。 

五、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內

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江綺雈 

李月德 

楊美鈴 

包宗和 


